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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公民道德的概念，那么边沁则建立了私人伦理的概念。休谟区分“自然的

德”与“人为的德”，隐含着个人之德与社会之德的区别。康德也讲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只是后者并

无涉及公德。密尔建立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两个概念。涂尔干则把每人与自身关系的道德定义为个体道德，与

自身之外的关系的道德分为若干层次; 以公德私德来看，个体道德属私德，而公德范围则很广。斯洛特的道德观

指出，关乎他人的德性比关乎自己的德性更重要，二者之间并不对称; 他认为私德多属于非道德的德性。日本明

治维新时代风俗改革运动中的条目规定，意在建立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的规范。中国古代不能说只重私德轻公

德，古代社会公德在礼的体系中，此部分可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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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有关公德—私德的讨论成为中国社会伦理的主要论题之一。西方道德概念对自

我与社会的分析，构成了近代东亚社会公德和私德讨论的概念基础。梳理西方道德概念史上亚

里士多德、边沁、休谟、康德、密尔等思想家关于自我与社会的观点，附带考察近代日本公民道德

与公共道德的观念和社会规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社会伦理中公德—私德问题的理解和分析。
与西方比较可见，中华文化并非重私德轻公德，而是需要发展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德精神。

一、亚里士多德论“公民品德”与“善人品德”

古希腊城邦林立，城邦规模一般都不大，故个人与城邦国家的关系可以较为直接，这就是个

人作为城邦国家的“公民”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公民的要求。城邦对公民行为的要求可以说

即是公民道德。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什么是公民，犹如什么是城邦一样，在当时时常引起争辩，但没有

公认的定义。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民的性质如下: “( 一) 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

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 ( 二) 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

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①

城邦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可见，城邦不是

血缘共同体，也不是宗教组织，公民和城邦的关系是其作为政治团体的成员与政治团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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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明了公民与城邦的定义和关系之后，亚里士多德进入了如下问题的探讨:

同上述论旨［城邦的同一性应该求之于政制］密切相关的下一问题为: 善人的品德和良

好公民的品德应属相同，还是相异? 但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行说明公民品德的

一些概念。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一员，公民［之于城邦］恰恰好像水手［之于船舶］。……每一

良水手所应有的品德就应当符合他所司的职分而各不相同。但除了最精确地符合于那些专

职品德的各别定义外，显然，还须有适合于全船水手共同品德的普遍定义。……现在这个社

会已经组成为一个政治体系，那么，公民既各为他所属政治体系中的一员，他的品德就应该

符合这个政治体系。倘使政体有几个不同的种类，则公民的品德也得有几个不同的种类，所

以好公民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但善人却是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的。于是，很明

显，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①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概念，即“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他认为二者是不同

的。好公民和好人是不同的道德概念，好公民必定是具体的，特定政治体系的成员资格，而亚里

士多德认为好人则是普遍概念，超越不同的政治体系的差异，单纯指向人格与品质的高尚良善。
善人或好人也就是中国文化所说的君子。

所谓公民道德，就是超出其个人职业所司所应符合的社会集体的要求，各个不同职业的人共

同地符合其所属的政治体系的要求。不同的政治体系、不同的城邦，对公民的政治要求不同，故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公民道德要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国家政治体系不同，故公民道德是分

殊的，不是普遍的。相比而言，“善人”的道德则是无分于国家体制的，是普遍的，是“统归于一种

至善的品德”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好公民的品德仅仅是被要求符合于他所在的国家，是

不会具备善人的品德的，也就是说还达不到善人的品德。可见，善人的品德高于公民的品德，但

国家只要求公民具备公民品德，只要求符合好公民的要求。亚里士多德在此提出的正是公民道

德与个人道德的区别问题。亚里士多德说:

倘使一个城邦不可能完全由善人组成，而每一公民又各自希望他能好好的克尽职分，要

是不同的职分须有不同的善德，那么所有公民的职分和品德既不是完全相同，好公民的品德

就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

最优良的城邦; 但我们如果不另加规定，要求这个理想城邦中的好公民也必须个个都是善

人，则所有的好公民总是不可能而且也无须全都具备善人的品德。②

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好公民的品德和善人的品德并不全然相同”。然而，他也

强调另一点，即统治者和政治家应为善人，统治者的训练应该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教育，统治者的

品德有别于一般被统治公民的品德，统治者的品德应相同于善人的品德。③

这里我们再讨论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他在《政治学》中，把他在《伦理学》中的论点

概括为“幸福为善行的极致和善德的完全实现”。这里是以定义“幸福”的形式出现的，即幸福是

善行和善德的统一。德是内在的德性，故其完全实现即是幸福; 善的行为若仅见诸于一两件小事

是不够的，须达到极致才是幸福。他还指出，最高的善是“凡由己( 出于本然) 的善行”，并认为:

“一个真正善良而快乐的人，其本性的善一定是绝对的善，当他发扬其内在的善德时，一定能明

2

①

②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23－124 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24 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125 页。



陈来: 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与社会

白昭示其所善具有的绝对的价值( 品格) 。”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自由人，统治者要懂得统率、治理自由人，而自由人

“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他还说“明智”是统治者所应专

备的品德，被统治者所应专备的品德则为“信从”，也就是说服从是公民道德的核心。
以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一般结论，但他也指出一个例外，“惟有理想城邦而其所拟政制又属轮

番为治的体系，其中公民必须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人人都要具备四善德: 在这里好公

民便同于善人”②。每个公民都要准备参与轮流做统治者，故其教育要以此为目标。“在轮番为

治的理想城邦中好公民的道德符合于善人的道德; 这里的公民教育也就应该等同于善人的教育，

而使之包含众德。”③这里指的是卷三四章后部所提及的情形，并没有普遍性。
古代中国文化一向有善人的道德标准，称之为君子之德，并以此为普遍道德标准，而没有出

现过公民品德或相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对公民道德和善人品德的区分，以及他的观点，对近代

以来公德和私德的讨论，对现代社会偏重公民品德、忽视善人品德，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忽

略善人品德，只注重公民道德，正是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边沁论“私人伦理”与“自己的完善”

边沁( 1748—1832) 主张，整个伦理可以定义为一种艺术，指导人的行为，以产生最大的幸

福。一方面，艺术即一种技术、方法; 另一方面，此艺术即指行为的管理艺术。总之，伦理学是指

导人的行为的管理艺术，而其中又有两种基本分别:

那么，在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它所指导的是什么行为? 它们必定要么是他自己的

行为，要么是其他载体的行为。伦理，在它是指导个人自身行动的艺术的限度内，可以称作

自理艺术
獉獉獉獉

，或曰私人伦理
獉獉獉獉

。④

Private ethics 是指导人对自己的行为，是私人伦理，那么指导人对他人的行为则为公共伦

理。⑤ 他认为，作为一般伦理的管理艺术分为两类，“这艺术在本身据以表现的措施具备持久性

的限度内，一般用立法
獉獉

这一名称来表示，而在它们是暂时性的、凭当时事态决定的情况下，则用行
獉

政
獉

来表示”⑥。他又认为，管理艺术就其指导未成年人行为的范围，可称为教育艺术，其中有两方

面，一个是“私人教育艺术”，一个是“公共教育艺术”，这是就履行指导职责的主体而划分的。反

推上去，他应该认为有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以对应这两种教育艺术，但他并没有明确加以阐明。
那么，什么是私人伦理、一般伦理? 私人和公共的对立在什么地方适用?

说到一般伦理，一个人的幸福将首先取决于他的行为当中仅他本人与之有利害关系的

部分，其次取决于其中可能影响他身边人的幸福的部分。在他的幸福取决于他前一部分行

为的限度内，这幸福被说成是取决于他对自己的义务
獉獉獉獉獉獉

。于是，伦理就它是指导一个人在这方

面的行为的艺术而言，可以叫做履行一个人对自己的义务的艺术。……要是他的幸福以及

其他任何利益相关者的幸福，取决于他的行为当中可能影响他身边人的利益的部分，那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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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度内这幸福可说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义务
獉獉獉獉獉獉

。①

可见，一般伦理既包括私人伦理，也包括公共伦理，这是两种义务。仅与本人有关者为私人

伦理，履行此种义务的品质如慎重。可能影响他人者为公共伦理，履行此种义务的品质如慈善。
边沁又称公共的伦理为立法的艺术。对自己的义务的艺术就是私人伦理，而对别人的义务的艺

术就属于立法艺术。他说:

让我们重述并概括一下被认作一门艺术或科学的私人伦理同包含立法艺术或科学的那

个法学分支之间的区别。私人伦理教导的是每一个人如何可以依凭自发的动机，使自己倾

向于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幸福的方式行事，而立法艺术( 它可被认为是法律科学的一个分支)

教导的是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可以依凭立法者提供的动机，被驱使来按照总体上说

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②

立法是公共的，所以强调有利于共同体的幸福，而非个人幸福，此即近于公德之说。私人伦

理是私德，立法艺术是公德。因此，公德应当是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德行。
一个人的行为仅与自身有关，是为私人的。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他人，就不属于私人的，

但也不见得就直接对共同体有影响。一个人行为影响其他人的幸福，边沁认为有两种: 一是消极

的方式，即对其邻人或他人的幸福不减不损; 一是积极的方式，即谋图增长之。与前者相应的品

质是正直，与后者相应的品质是慈善。边沁把这两种都作为“一般伦理”，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某

人对自己的义务如慎重属于私人伦理，那么他对他人的义务属于何种伦理? 是否属于公共伦理?

总之，边沁试图区别一般伦理和私人伦理，其私人伦理有似于“私德”的概念，正如亚里士多

德的“公民品德”有似于“公德”的概念一样。其一般伦理应包括私人伦理、他人伦理和公共伦理

的概念，但他没有真正说清楚公共伦理和对他人的义务的概念区别。其立法艺术有似于公共伦

理，但也没有定义得很清楚。他更没有指出私人伦理的具体所指，使这个概念过于抽象和含混而

不便实践。
中国古代有没有私人伦理的概念或类似物? 中国文化中私人伦理包括哪些内容? 这都值得

研究。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公民道德的概念，那么可以说边沁建立了私人伦理的概念，这些

是近代东亚社会公德和私德讨论的概念基础。而且边沁把“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
加以区分，成为西方近代社会文化对公德和私德进行区分的分析基础。但是实际上，正如我们在

后面所要指出的，这一“对自己—对他人”的框架并不能成为私德、公德区分的合理基础。

三、休谟论个人之德与社会之德

休谟( 1711—1776) 的《人性论》的第三卷为“道德学”。休谟很重视德行问题，所以此卷的第

一章是“德与恶总论”，认为道德的问题，根本上是善和恶的区别，是德性和恶行的区别问题。③

休谟把道德的善和恶、德性和恶行的区别分为两类: 一类是“自然的德”，即通过自然感情建

立的德性，如同情和仁慈; 一类是“人为的德”，即通过人为设计建立的德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正

义。通过人为设计而建立的德性是针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而言的，与之相反，通过自然情感而

确立的德性则是针对个人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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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德”是对个人自己有用或令个人自己愉快的品质、性格和才能等。在休谟看来，属

于这类德性的有伟大而豪迈的心灵品质、仁慈和仁爱的心理情感。“人为的德”以公共的和社会

的有用性为标准，而“自然的德”以个人的和私人的有用性和愉快为标准。休谟对仁慈和正义作

了不少比较性的论述，最后指出，仁慈主要是一种人格价值，它更昭示于个人品德的高尚; 正义则

直接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利益相联系，着眼于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制度建设。①

在后来作为《人性论》第三卷改写的《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继续发展了这种分析。但与

《人性论》第三卷不同的是，其重点已经从自然和人为的分别转向他人和个人的分别。在他看

来，道德可以分为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四种。② 这四种其实是两

种，即对他人有用、令他人愉快和对自己有用、令自己愉快。实际上是把“对他人”和“对自己”作

为道德的基本分际。而且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更加强调了《人性论》中“社会之德”( 社会

性的德性) 的概念，认为自然德性和人为德性中都有社会性的德性、公共的有用性。自然相对社

会而言，个人相对他人而言。
对自己有用的品质，有审慎、进取、勤奋、刻苦、俭省、节约、节制、明辨等，这些可归入个人品

质或个人价值。对他人有用的品质，有仁爱、慷慨、和蔼、慈悲、怜悯、宽厚等，这些可归入社会道

德。③ 关于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的区别，休谟讲得很清楚。而关于个人的德和社会的德的区别，

虽然他在概念上没有区别得很清楚，但其思想是明确的。

四、康德论“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

思考边沁提出的“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不能不提到比他更早的康德( 1724—
1804) 。康德在 1797 年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第二部《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一书的“德

性论导论”中，他区分了“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 在此书的“伦理要素论”中，既说明了

“对自己的完全义务”，也说明了“对他人的德性义务”。所以，若论到私人道德，则“自己”与“他

人”的对分早已是一个普通的分析，思想史很容易出现，并不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把自己

和他人的分别带进道德理论，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物。
那么，哪些是康德所认定的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

关于对自己的义务，康德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人对自己的生理躯体的义务，他称之为“人

对作为一种动物性存在者的自己的义务”，包括不应自杀，不应对性作非自然的使用，不应酗酒

和暴食。④ 另一部分是“人对纯然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自己的义务”，包括不应说谎，不应吝

啬，不应阿谀奉承; 伤害这些义务的恶习是妒忌、忘恩负义、幸灾乐祸。⑤

对他人的义务，主要是爱和敬重。对他人的爱的义务，包括行善的义务、感激的义务、同情的

义务; 对他人敬重的义务，包括节制、谦虚、尊严。伤害敬重的恶习是傲慢、毁谤、嘲讽。⑥ 此外，

康德区别了“人民相互之间就其状态而言的伦理义务”，主要是友谊，认为爱与敬重在友谊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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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紧密的结合。最后，还涉及“交往的德性”，一些外围、附属的东西，如健谈、礼貌、好客、婉转。
康德讲的这两种义务还是比较简单的。他所说的对他人的义务，并没有涉及公民道德和公共道

德，可见“对他人的义务”这个概念，并不必然指向公德。应该说，康德还是在基本道德的意义

上，在此范围之内，来区分对己和对人的分别。

五、密尔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

比起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更为著名的应是密尔( 1806—1873) 的《论自由》。《论

自由》所讨论的是公民自由问题，即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换言

之，对统治者施用于人民的权力要予以限制。他主张: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

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

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①

在该书的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一开始，作者声明:

每人既然事实上都生活在社会中，每人对于其余的人也就必得遵守某种行为准绳，这是

必不可少的。这种行为，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

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若有

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社会所可做的事还不止于

此。个人有些行动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不到违犯其任何

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犯者便应受到舆论的惩罚，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总之，一个

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它就有了裁判权。②

然后，密尔笔锋一转:

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

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③

然后，密尔提出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区分。他认为，他的上述主张是反对社会对

个人的强制管束，但这决不是反对人应当在自己之外关心他人的善与福。他说:“若说有谁低估

个人道德，我是倒数第一名。”④就是说，他不仅不反对个人道德，而且是重视个人道德的第一名。
但他紧接着说，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社会道德。这就建立了两个概念，个人道德与社会

道德。两者的关系是，社会道德第一，个人道德第二。他认为，个人道德的教育只应以劝服来进

行，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来进行。可惜他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两个概念。照其说法，个人道德是

个人德性品质的总和。
密尔还强调:“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无论某人个人方面的品质或缺陷怎样，他人对他的观感

都不应受到影响。这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⑤如果一个人在品质方面有重大缺陷，他人自然

会产生一种厌恶，使他成为被人鄙视的对象。虽然这并不能成为他人对他加害的正当借口，但人

民还有权利以各种不同的办法让我们的观感发生作用。他说: “一个人表现鲁莽、刚愎、自高自

大……不能约束自己免于有害的放纵，追求兽性的快乐而牺牲情感上和智慧上的快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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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只能指望被人看低，只能指望人民对他有较少的良好观感; 而他对于这点是没有权利来抱怨

的。”①所以，密尔认为，一个人若只在涉及自己的好处、不影响与他发生关系的天然的利益时，他

的行为和德性招致天然厌恶，他因此而应当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一些别人不再理睬他的不便。②

至于对他人有损害的行动，那就需要有完全不同的对待了。侵蚀他人的权利，在自己的权

利上没有正当理由而横加他人以损失或损害，以虚伪或两面的手段对待他人，不公平地或不厚

道地以优势凌人，以致自私地不肯保护他人免于损害———所有这些都是道德谴责的恰当对象，

在严重的情事中也可成为道德报复和道德惩罚的对象。不仅这些行动是如此，就是导向这些

行动的性情正当说来也是不道德的，也应当是人们不表赞同或进而表示憎恶的东西。③

那么，哪些是导致这些行为的性情呢? 他指出:

性情的残忍、狠毒和乖张———这些是所有各种情绪中最反社会性的和最惹人憎恶的东

西———妒忌，作伪和不诚实，无充足原因而易暴怒，不称于刺激的愤慨，好压在他人头上，多

占分外便宜的欲望( 希腊人叫做“伤廉”) ，借压低他人来满足的自傲，以“我”及“我”所关的

东西为重于一切、并专从对己有利的打算来决定一切可疑问题的唯我主义———所有这一切

乃是道德上的邪恶，构成了一个恶劣而令人憎恶的道德性格。这与前节所举只关己身的那

些缺点是不一样的。④

他说:“所谓对己的义务，就是说不是对社会负有责任的，除非情况使得它同时也成为对他

人的义务。”他的说法似乎是针对边沁的“对自己的义务”作的说明。所谓“对己的义务”，主要是

指自重、自慎、自我发展。如果人的缺点只是就对自己的义务而言，只是损害自己，不损害他人，

如鲁莽、刚愎、自大、放纵、愚蠢，这些缺点不能算是不道德，故不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在密尔的

论述中，“对他人的义务”即是“社会道德”; 与此相对，“对自己的义务”即是“个人道德”。这是

我们对密尔的分析。明治日本提出的“公德—私德”概念很可能受到密尔这种区分的影响。
密尔的概念很清楚，但用于道德史的分析并不容易。如孔子与儒家的“仁”，究竟是“对自己的

义务”还是“对他人的义务”? 从克己来说，仁是对自己的义务; 但从爱人来说，仁是对他人的义务。
如果以对自己和对他人来分别私德和公德，那么只能说，孔子的仁既是私德，又是公德，或既有私德

的性质，又有公德的意义。当然，对他人的义务和公共生活的义务并不相同，这是不应被混淆的。
全面地说，在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还有他人道德，构成私人—他人—公共的序列，那种个人道

德—他人道德的两分法，容易把同样是非个人的他人道德和公共道德混为一谈。
中国文化中是否有这种对两种道德的分疏? 中国古代道德中哪些属于个人道德，哪些属于

社会道德? 或哪些是兼而有之? 个人道德的概念比起边沁的私人伦理观念更切合私德的讨论，

因为道德与伦理有别，同时他使用的个人—社会的区分，也比私人—公共的区分要更加合理。因

为私字难免带给人一种价值非中立的意味。但社会道德是指公民道德还是公共道德，并不清楚。

六、涂尔干: 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涂尔干的讲稿《社会学教程》发表，1950 年代英文版的书名改为《职业

伦理与公民道德》。不过，与书名不同，此书中真正论及公民道德处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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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涂尔干看来，所谓公民即国家的公民，公民个体作为国家的成员必有其被规定的义务。这

些义务的基本特征是，以忠诚和服务的义务为中心，这体现了国家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既不同于

家庭的逻辑，也不同于职业伦理( 他所讲的职业伦理正如亚里士多德讲的船舶水手一样) 。
照他看来，道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如个体与其自身，家庭群体，职业群体，政治群体。政治

群体国家的整个规范形成了所谓的公民道德。① 故公民义务即是对国家的义务。②“公民道德所

规定的义务，显然就是公民对国家应履行的义务”，照这个说法，“个体与其自身”的道德即是个

体的道德，是个体作为个人的道德，而不是个体作为国民的道德。
涂尔干认为，“普遍的道德应用规范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每个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就

是说那些被称之为‘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 一类是除了特定的族群之外，我们与其他民族之间

的关系”③。“实际上，个体道德准则的规范，其功能在于把所有道德固定在个体意识之中，广义

而言，这是它们的基础，其他所有一切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一方面，那些能够决定人们对其

同胞，也就是对其他人究竟负有何种义务的规范，构成了伦理学的最高点，即顶点。”④在这两种

义务之间，还有一种义务，就是家庭义务、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他还强调，职业伦理不是社会成

员共有的伦理，所以侵犯了职业伦理的不等于侵犯了“公共道德”。⑤

涂尔干也谈到家庭道德:“实际上，家庭生活曾经是，也依然是道德的核心，是忠诚、无私和

道德交流的大学校: 我们赋予家庭很高的地位，使我们倾向于去寻找那些可以特别归结为家庭的

解释，而非其他。”⑥他又说:“如果政治社会局限于家庭社会或家庭的范围内，就几乎可以与后者

等同起来，成为家庭社会本身。但是，当政治社会由一定数量的家庭社会组成时，由此形成的集

合体就不再等同于构成它的每个要素了，它是某种新的东西，需要用一个不同的词来描述。”⑦罗

马的父权制家庭就常常被比作微型的国家。
这样看来，涂尔干把每人与自身关系的道德定义为个体道德，而每人与自身之外的关系的道

德分为若干层次，即家庭道德、职业伦理、公共道德、族群伦理，一个比一个应用的范围更广。用

公德和私德的语言来看，他确定了个体道德是私德，而其公德的范围很广，划分更细，内部包含不

同的逻辑。但他似乎没有在意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区分。
对于社会生活总体生活的构建，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从个体本位的权利立论，而涂尔干以及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则从社会结构的系统着眼，把国家看作经济组织的扩大。因此，他把国家的政

治作用最终落实到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而几乎没有关注个人对自己的义务、个人道德的重要

性。这倒很像百年来中国社会遭遇的境况，只讲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而忽视个人道德。在这个

意义上，涂尔干的做法开了现代国家的先河。

七、斯洛特的德性伦理:“关于自己的德性”

当代伦理学家麦克尔·斯洛特 ( Michael Slote ) 在其《从 道 德 到 德 性》( From Mora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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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与社会

Virtue) 一书中，将道德分为“关于自己的德性”( self regarding virtue) 与“关于他人的德性”( other
regarding virtue) 。其实，采用这种分析的学者不少，如威廉斯( Bernard Williams) 也讲“自我关

涉”和“他者关涉”的分界。① 所谓关于自己的德性是有利于拥有者自己的品质，如深谋远虑、坚
忍、谨慎、明智、沉着。所谓关于他人的德性是有利于他人的品质，如仁慈、公正、诚实、慷慨。还

有一类，如自制、勇敢，是既关乎自己，又关乎他人的德性。斯洛特认为，在一般的道德观中，关乎

他人比关乎自己要更重要，故两种德性之间是不对称的。② 斯洛特认为常识道德观中人我不对

称，而德性伦理学则无此困难，故更为可取。黄慧英反对这种观点对儒家适用，她指出，儒家对人

际交往的德性，既有关于自我成就，又同时有关于成就他人，所谓关乎自己之德性与关乎他人之

德性乃二而一，人我并非对立。③

而斯洛特所说的关于自己的德性基本上是“非道德德性”，他的问题意识突出非道德德性，

并没有意图涉及公德问题。其实，关乎自己与关乎他人的德性都是个人基本德性( 道德) ，而非

公共道德，严格意义上的私德只是个人道德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只是小部分。从另一方面

来说，私德多属非道德的德性，但非道德的德性可能不止于严格意义的私德，即只关乎自己的道

德、德性。
那么，哪些是非道德的德性呢? 黄慧英认为，就儒家伦理而言，在儒家伦理系统内的大部分

的德性都是有道德含义的，但仍有部分德性属于非道德的范围，前者关注的是道德人格的养成，

后者为整全人生所需。她又认为，在儒家伦理，非道德德性有其独立于道德德性的地位，故儒家

伦理不仅仅是一狭义的道德系统。④至于哪些属于非道德的德性，她认为《论语》中所说的文质彬

彬，“文”是一种非道德的德性，《论语》中所说的君子所贵于道者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

气”，即属于文的德性。另外，“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不惑、不惧，及“知与勇”，也是有助于成为

君子人格的非道德德性。孔子所说的九思中“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等也是非道德德

性。“柔、明、惠、和”是非道德的。在儒家伦理中，道德德性比非道德德性重要，但只要非道德德

性不妨碍道德，是受到鼓励的。⑤又如，孟子对古圣人的评论中，圣之和、圣之清、圣之任，和、清、
任也是属于非道德价值，但它们都是圣的不同表现形态，是构成美好人生与品格的一部分。

与其他学者不同，黄慧英很重视“非道德”的领域，所以她重视斯洛特这样的看法:

德性伦理学者用来作评价的基本的德行概念，并不专限于道德( moral) ( 也就是说，并不

专指是道德上善，或道德上卓越的) ，而是“关于一些好的或令人欣羡( admirable) 的人格特

征，卓越的人格，或者简要地说，一项美德，比较宽广的德行概念”。⑥

这显然是指斯洛特所强调的德行概念，不限于道德的德行，而包括受人肯定的非道德德行。
斯洛特还指出，非道德的德性是从自我的福祉出发的，对自我的福祉与他人的福祉有同等的重

视。这样的伦理学立场将涵盖大部分常识性思想的以往观点。以往总认为他人的福祉才是道德

的，或是重要的。斯洛特提出:

但是依我们共同的认识，无论是利他还是利己的特性和行动都可以是值得欣羡的德性

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英］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陈嘉映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64 页。
黄慧英:《儒家伦理: 体与用》，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64 页。
黄慧英:《儒家伦理: 体与用》，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68 页。
黄慧英编著:《从人道到天道: 儒家伦理与当代新儒家》，新北: 鹅湖月刊社，2013 年，第 150－151 页。
黄慧英编著:《从人道到天道: 儒家伦理与当代新儒家》，新北: 鹅湖月刊社，2013 年，第 174－177 页。
黄慧英:《儒家伦理: 体与用》，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48－49 页。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5 期

( 或其个例) 。把这种大多数属于与自己相关的特性，如: 审慎、坚忍、不用心、慎重和轻率，

作出描述与评价，明显是伦理学的部分事务———虽然也许不是正规的道德观 ( morality
proper) 的事。①

黄慧英在其《儒家伦理与德性伦理》一文最后说:

是否对非道德的价值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从而促使人们去发扬这些价值。如果这些

价值的重要性得到承认，那么许多相关的原则都可以建立起来，渐渐便会形成一种学问。我

们可以给这种学问一个新的名称，或者我们仍然称之为“伦理学”。②

其实并不需要一个新名称，有一个旧名称曾流行甚久，即人生论或人生哲学，它是 20 世纪前

20 年广泛使用的概念，具体也许可以恢复它的作用。

八、近代日本的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

在中国，自 20 世纪初开始，公德的概念曾流行一时。那么，公德是公共道德还是公民道德?

人们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陈弱水认为，社会伦理区别于个人伦理和国家伦理，公共道德近于社会

伦理，公民道德近于国家伦理。根据他的研究，公德基本上是要求公民不要破坏公共利益，或不

妨害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中活动的他人，是人对社会整体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义务。所以，公德

应该是指公共道德。③这个主张是妥当的。
汉字“公德”的使用来自近代日本。日本明治时代风俗改革运动中的“违式诖违条例”规定，

违者处以罚金或笞刑，其所取缔的条目多达百条，如第四十四条“喧哗、争吵、妨害他人自由、吵
闹惊扰他人者”，第五十八条“攀折游园及路旁花木或损害植物者”，第七十五条“夜间十二点后

歌舞喧哗妨碍他人睡眠者”。这些都是意在建立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的规范。
又如，明治十八年浮田和民的《社会道德论》，共含五十五个条目，而西村茂树明治三十三年

的《公德养成意见》中的规条共一百三十项公德，规定个人行为应避免造成对他人或公众的损

害，这些事项包括: 不守时，聚会无故缺席，攀折公园花木并擅入禁止出入场所，在泥土墙壁与神

社佛寺外墙涂鸦，污染政府机关旅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的厕所，在火车、汽船、公共马车内独占利益

不顾他人之困扰，拖拽重物破坏道路等。④

其实，这类规定条目在中国历史上可列为“礼”之条文，是新时代社会文化应遵循的新礼，可

不称为“德”。故此类规定条目不属于德，而属于“新礼”。但是，近代以来无论日本或中国并未

就此加以分疏，统以“公德”论之，这就容易把公共生活规范混同于道德规范，在理论上有不尽如

人意之处。但就实践而言，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风俗开化运动，借用公德观念，推行有力，效果

明显。“礼”以禁为特色，公德就其为社会道德而言，以“不”为特色，其核心是“不影响或损害他

人”和“不损害公共利益”。此一精神核心的具体化，则为“不害他人性命”“不占他人财产”“不

伤他人名誉”“不侵犯他人权利”等等，类似的具体规定可列举无数。但“公德”的概念在百年以

来已经深入人心，如今改为“公礼”亦不可能，也许用“公共礼规”来表达要好一些。这是“礼”的

观念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实例。本来，古代有“仪节”一说，以指称各种礼之节目，但现代中文“礼

仪”只是仪式，“礼节”只是礼貌，节目成为文艺专用语，度数亦然。所以，我们只得用一个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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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西方道德概念史的自我与社会

“礼规”来表达现代公共生活的行为规定。人在社会上受此种礼规之教化日久，便生起一种“公

德心”，或叫作尊礼的德性，这在日本人是很常见的。
因此，很明显，除了教授的历史知识，现代人并不需要学习那么多古礼知识，如古人如何站立

起坐、如何行礼作揖、如何穿着冠带等，而是要使礼成为现代人公共生活的节目体系，亦即一个世

纪以来公德概念所贯穿的社会精神和行为要求。制订新礼规是当务之急。自然，新礼规也需要

奖惩制度的支持。
中国古代不能说只是重私德轻公德，古代社会里，公德即在礼的体系之中，古人非常重视礼

的规范和实践，而且古代礼的敬让之道不仅是古代社会公德的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公

德精神。只是古礼之文很难完全调适为当代生活的规则。可以说，中国文化缺的不是公德，而是

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德。

Ego and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orality

Chen Lai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

Abstract: If we say Aristotle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civil morality，then Bentham founded the
concept of private ethics． Hume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natural virtues”and“artificial virtues”，

which impli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rsonal virtue and social morality． Kant also talked about
obligations to oneself and obligations to others，but the latter did not involve public morality． Mill
established the concepts of private morality and social morality，and in his view，the obligation to
others is social morality，and the obligation to oneself is private morality． And Durkheim defined
everyone’s relationship with themselves as individual morality，and divided the mor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yond oneself into several levels． In terms of public morality and private morality，

individual morality is a private morality，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morality is wide in range． Slote in
his view of morality pointed out that“self regarding virtue”was more important than“other regarding
virtue”，and they were asymmetrical;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virtues related to one’s own，which
was“non－moral virtue”，and believed that private morality was mostly non－moral virtue． In the era of
Japan’s Meiji Ｒestoration，the provisions of the Customs Ｒeform Movement were intended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in public places for daily life． It is not exact to say that in ancient China，they only
emphasized the private morality while public morality was ignored; in the ancient society public
morality which existed in the system of rites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morality of modern life．
Key words: western concept of morality; ethic; public morality; private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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